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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分析：2017年新疆塔城非公开发行10亿
元可交换公司债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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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概况

–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位于中塔边境，拥有塔吉克斯坦最大的中资企

业塔中矿业有限公司以及，是我国在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战略布局上的标杆

企业和“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”的重要中资企业。塔中矿业阿矿项目作为

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合作框架下的样板工程，是目前中塔两国矿业领域最大

的合作项目。本次债券是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在国内的首次债券融

资

– 本次债券初始换股溢价率超过30%，为发行人实现了换股溢价最大化。

– 本次债券存续期首年票面利率仅为4%，大幅低于同期公司债券市场平均

利率水平

交易亮点

投资者需求分析

发行人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

发行规模 10.00亿元人民币

评级概况 无

质押\担保
将发行人持有的4,000万股西藏珠峰A股流动股为本次债券办理
担保及信托登记

换股期及
换股价格

– 债券期限3年，6个月后进入换股期
– 初始换股价格相对于启动发行前收盘价溢价率超过30%

赎回条款

– 换股期内，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，发行人有权决定
是否赎回全部或部分未换股的本次债券：

– A、换股期内，如果西藏珠峰股票价格任意连续10个交易日
中至少有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换股价格的130%，
B、若触发本次债券换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之“（1）修正
条件及修正幅度”之B款约定的情形，且向下修正后的换股
价格等于或低于25.40元/股时，C、本次债券余额不足1,000
万元时

回售条款

– 本次债券存续期最后三个月内，当标的股票在任意连续20个
交易日中至少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换股价格的80%
时，发行人在回售条件触发次日发布公告，债券持有人有权
在公告日后5个交易日内将其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或部分按
“债券面值+应计利息”回售给发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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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德证券作为独家主承
销商于2017年4月成功
完成了新疆塔城国际资
源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
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发行
工作。债券发行规模10
亿元。本次债券是中德
证券承销的第六单可交
换公司债券及第五单私
募可交换债券，中德证
券在可交换债券领域继
续保持领先


